
律师说法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王瑞鹏律

师表示， 对于经营者强制消费者绑

定公众号才能开发票、 加微信才能

缴费等行为， 有违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相

关规定 ， 是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行

为。

首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四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

商品和接受服务时， 享有个人信息

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个人信息保

护法》 也明确了不得通过误导、欺

诈、胁迫等方式收集、存储、使用个

人信息，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

原则。 经营者强制要求消费者加企

业微信、绑定公众号、填写个人信息

等行为，违背了消费者的主观意愿，

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同时也

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 更有甚

者如果收集后处理不当， 又会发生消

费者个人隐私信息遭泄露， 侵犯消费

者的安宁权等问题。

对经营者的不合法行为， 市场监

督及相关管理部门有必要予以关注并

依法予以惩治， 促使经营者合法合规

经营，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消费者信息的收集， 应当限于实

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不得过度收

集个人信息， 更不能违背消费者真实

意愿去强制收集。 同时， 需要规范经

营者引流、 广告推广的行为， 不得肆

意扰乱消费者的安宁。

对于消费者而言， 要勇于对不合

理、 不合法的行为说 “不”， 必要时

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 促使

经营者合法经营， 长此以往会使市场

经营环境得到改善。

消费者要勇于对不合理、不合法行为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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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票总共分几步？

张先生是名小企业主。 6 月

14 日， 他开车来到浦东新区中

石化高南店加油， 微信支付完

200 元油费之后要求开票， 店员

表示， 需要扫描二维码绑定公众

号，否则无法开具。“以前，提供一

些抬头相关信息就能开具， 现在

开个发票还要关注微信号， 填入

会员信息，浪费时间不说，还有引

流的嫌疑。 ”张先生不满地说。

近日， 记者去中石化汶水路

门店加油， 开发票时遇到了同样

的情况。 店员表示， 如果不是会

员， 可扫描桌上的微信号加入会

员后便可开具。“如果不关注微信

号是否开不了票？ ”店员表示，这

的确是近期公司的规

定。“只要注册好之

后， 以后在上海任意

的中石化站点

加油都可以直

接开具电子发

票。”按照店员

指引，记者扫描桌上的二维码之后，

加入了一个名为“中国石化上海石

油会员”的公众号，填写手机号等个

人信息后，注册成为了会员。 此后，

店员经过电脑操作录入手机号等消

费信息， 记者在微信号的个人中心

查询到了开好的电子发票。 记者发

现， 该企业微信号上经常推送各种

加油优惠促销信息。

经常出差住酒店的谢先生有同

样的烦恼。谢先生表示，全面推行全

电发票之后， 原本的纸质开票方式

发生了变化， 他入住的很多酒店要

求先添加企业微信后才能开票。“一

般酒店前台会有企业微信号的二维

码，加入后，早上退房时，酒店客服

会通过这个微信号将电子发票发给

我。一开始觉得没什么，但是这些企

业号会经常私发给我促销信息，朋

友圈也会推送一些酒店广告。” 看

着手机里的十几个企业微信号， 谢

先生颇感无奈， “删除了也不方

便， 下次开票又得加回来。”

目前， 上海已经推行全面数字

化的电子发票。近日，记者走访了在

徐汇区一家桔子精品酒店， 发现酒

店前台摆放了“开票不用等” 二维

码。通过扫描二维码，记者直接进入

到华住集团小程序， 填写好开票信

息之后，便可通过邮箱接受发票。

究竟是方便还是引流

记者走访发现， 依然有部分酒

店在开电子发票的过程中设置“门

槛”。 一位酒店客服人员解释称，

之所以要求添加微信， 是从方便顾

客的角度出发， “主要是为了方便

接收电子发票用。”

记者近日从华住集团客服处了

解到， 目前在上海， 并非所有的门

店都提供线上开票服务。 如果该酒

店没有线上开票服务， 或者在酒店

上线该服务前的入住订单， 客户便

无法通过在线渠道申请， 还是需要

联系酒店前台人员， 由店员进行开

具， 然后再通过手机微信或者邮箱

发送电子发票给客户。

对于张先生的投诉事宜， 中石

化相关站点负责人回应称，“关注公

众号、绑定会员才能开具发票”是店

员理解有误，不绑定也能开具发票。

记者近日致电中石化客服， 客服却

表示， 因系统原因， 目前开票需关注

公众号， 填写个人信息登录后才可开

具。 “现在由于是电子发票， 上海市

各站点都没有开票权限， 用户只有在

关注公众号并注册登录之后， 店员将

消费信息推送给用户， 然后用户在手

机里自己办理开具。”

业内人士表示， 强制扫码关注公

众号， 并非只是会受到公众号本身大

量的广告、 优惠券等信息侵扰， 还有

可能面临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和落入消

费陷阱的风险。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

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或

者服务单据。 因此， 开具发票本是经

营者的法定义务。 如果强制消费者只

有关注公众号、 收集消费者信息才能

开具发票， 是非常不合理且违法的

‘霸王条款’。”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王瑞鹏律师表示。

修手机要先加企业微信？

记者调查发现， 不仅是开发票

“弯弯绕”， 缴停车费、 售后服务等也

需先过“加微信” 这一关， 不少消费

者对于商家诱导关注微信号、 授权个

人信息等行为表示反感。

上海消费者李小姐告诉记者，今

年初，自己购买的小米手机摄像头需

要维修，打电话给门店，门店要李小

姐先加企业微信号咨询，才能进行售

后申请。 李小姐加了企业微信号

之后，对方却告知，想要维修摄像

头，可以去相关 APP 上自行预

约申请。“为什么我打电话给门

店的时候不直接说？”李小姐觉

得不对劲。 此后，李小姐发现，

该企业微信号的朋友圈全是促

销广告，“只要他们发， 我的朋

友圈就没法看了。”不堪其扰的

她只好删除了该微信号。“手机

里现在好多企业微信号， 都是

维修、开票等加上的。 有一次，

我只是在某家居卖场官网上咨询一

项新业务，一个电话就打过来，叫我

加企业微信。 加上以后，这个号就一

直私发各种促销信息，烦不胜烦。 ”

此前， 上海市部分商场的停车

场存在强制消费者加入会员、 强制

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等问题，

引发关注。 记者近日随机走访了几

家商场停车场， 发现大部分停车场无

需强制关注公众号就可缴费， 但个别

停车场仍存在设置支付障碍、 诱导关

注公众号的情形。 在静安大融城， 记

者在 B1 层的广告牌上看到， 停车缴

费分微信、 支付宝两种方式。 其中，

支付宝扫码后直接进入了缴费页面，

比较便利。 但记者通过微信扫描商场

的二维码之后， 便跳出弹窗， 显示

“成为会员可享受完整停车服务和更

多停车优惠”， 下面有“仅缴费” 和

“成为会员” 两种选项。 记者点击

“仅缴费” 后， 又生成了一个二维码

图片， 提示“请截图保存二维码， 用

微信扫码后缴费”。 记者按照要求操

作， 才进入“捷停车” 小程序完成缴

费。 整个支付过程较为繁琐。

业内人士指出， 对于商家非必要

情况下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乱象， 在

停车缴费、 扫码点餐等消费场景中，

近年来由于有关部门加大了查处力

度， 目前已有较大改观。 但要完全杜

绝开票、 维修等场景下诱导关注微信

号、 授权个人信息的行为， 仅靠商家

自查自纠恐怕远远不够， 消协、 工

信、 网信、 市场监管等多部门需要通

力协作， 加强监管， 才能从根本上消

除这类不规范行为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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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之后想要开具发票， 商家表示“不关注微信号就无法开具”， 类似的场景并不少

见。 消费者张先生向 《上海法治报》 反映， 他近日去浦东新区中石化一家门店加油， 要开

具发票时， 店员却要求只有先关注微信公众号才能开具。 张先生觉得麻烦又费时， 当场放

弃了开票。 “他们这样操作， 有利用开发票这个环节引流的嫌疑， 用各种优惠信息吸引消

费者再次光顾。 我不想被他们诱导。” 张先生说。

调查实录

关注公众号

才能开发票？

不仅是开发票服务

维修等也“弯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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